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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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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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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業務發展之最新狀況

本自願公告乃由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作出，以知會其股東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除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就本集團與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阿
里巴巴集團」）在深圳地區展開合作刊發的公告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成員公司上海盒馬網絡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盒馬」）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簽訂為期三年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
該合作協議讓本集團透過結合實體店及電子商貿平台之創新線上線下(O2O)零售
模式進入上海迅速增長的餐飲外賣及送餐市場。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將在上海盒馬鮮生實體店推出本公司之品牌產品及在特定
之上海盒馬鮮生店獨家向顧客提供即場烹製之粵式點心，以及提供點心、湯水、
甜品及節日食品等具特色的菜式。上海盒馬鮮生則為本公司提供全面的線上線下
平台、場地設施及技術支援，當中包括營銷推廣、線上銷售渠道資源協調、潛在
客戶開發、線上線下(O2O)渠道建設等。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承諾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盒馬鮮生店內設立不
少於十家店舖。本公司將透過充分利用盒馬鮮生品牌知名度及高客流量以吸引更
多年輕人，並設立多渠道銷售有效地滲透中國外賣及送餐市場。透過推出本公司
之粵式點心及其他招牌菜式上海盒馬鮮生將會提供其上海顧客嶄新的購物體驗。
由於本公司於盒馬鮮生內之舖位樓面大大小於現有傳統高端粵菜酒樓樓面，投資
成本會大為減少，並讓公司轉型到輕資本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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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合作讓本公司商品化「利寶閣」品牌之馳名燒味及菜餚，把握中國新一代龐大
線上線下零售餐飲市場之巨大商機。此外，訂立合作協議亦能夠使本集團與阿里
巴巴集團之間的業務合作從大灣區擴展至上海地區。

有關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進一步公告將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刊
發。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振傑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振傑先生、林國良先生、王家惠先生、陳瑋詩女士
及朱雪琴女士；非執行董事周耀邦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志強先生、黃龍
德教授、譚德機先生及袁靖波先生。


